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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市嘉骏智能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bookmark: tAj_cAjmcZywfxw]由我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未依法申报公示企业年报案，现已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内容告知如下：
经核查，你公司未在2025年7月1日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4年度报告，我局于2025年7月7日依法将你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此后，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我局于2025年8月26日再次将你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你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才补报了2024年度企业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2026年1月26日，我局信用监管科将该案件线索移交执法监督三科处理。
2026年1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在你公司经营地址所属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现场见证下勘查现场，经见证人确认，你公司登记的经营住所实际为居民住宅，现场未发现与其登记经营范围相关的办公设施、设备、经营文件资料或实际经营活动迹象。据此，认定你公司未在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通过该住所无法取得联系。因你公司未在其登记住所经营，且未配合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工作，我局无法直接对你公司进行询问调查。
你公司未依法申报公示企业年报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于2026年2月5日予以立案。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bookmark: _GoBack]调查认定的事实：你公司未在2025年7月1日之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4年度的年度报告。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企业详情，证明你公司主体身份。
2.《经营异常名录情况》、《企业年报信息记录》，证明你公司未在2025年7月1日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2024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因此，你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7日、2025年8月26日，因未依照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我局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现场笔录》，证明你公司存在未在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形，且拒不配合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调查。
案件性质：河源市嘉骏智能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未依法申报公示企业年报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市场主体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规定。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依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九条：“不具备法律、法规、规章及本规则规定的不予、减轻、从轻、从重行政处罚情形的，原则上给予一般行政处罚。”的规定，拟给予你公司一般行政处罚。
处理意见及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条：“市场主体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由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拟给予你公司一般行政处罚：罚款5000元上缴国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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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商务小区1栋803室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bookmark: seal_time]                             2026年3月5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第 一 页 共 2 页

